
免檢核 已符合 可改善 難改善

第6條 【大項1】 幼兒園及其分班，其為樓層建築者，未使用四樓以上之空間。 □ □ □

【大項2】 設有幼兒園專用之室內活動室。
（幼兒園無專用室內活動室者，本項應勾選可改善或難改善，並應以幼兒平時活動空間檢核下列第2-1～2-5項。）

□ □ □

【2-1】 各班級之室內活動室分別獨立設置。 □ □ □

【2-2】 室內活動室不得設置於地下層。 □ □ □

【2-3】 室內活動室設置2處出入口，且直接面向避難層或走廊，保持順暢進出。 □ □ □

【2-4】
配置學習區及幼兒作品展示空間。

設置可布置活動情境的設備器材、教具、活動牆面、公布欄、各種面板等。
□ □ □

【2-5】 每名幼兒均有獨立區隔及通風透氣之棉被收納空間。 □ □ □

第7條 【大項3】

設有幼兒園專用室外活動空間。
（幼兒園室外活動空間與學校或其他空間共用者，本項應勾選可改善或難改善，

  並就該空間實際設置位置，針對下列第3-1、3-2項進行相對應之檢核。）

（幼兒園完全無室外活動空間可使用者，本項應勾選可改善或難改善，下列第3-1、3-2項得勾選免檢核。）

□ □ □

【3-1】
室外活動空間設置於幼兒園基地之地面層，且集中留設。
（未於幼兒園基地之地面層設置室外活動空間者，本項始得勾選免檢核。）

□ □ □ □

【3-2】

如因基地條件限制，室外活動空間設置於二樓或三樓的露臺（直上方無頂蓋之平臺）者，符合下列規定：

（1）留設幼兒活動之安全緩衝空間。

（2）設置之欄杆高度不得低於110公分。

（3）欄杆間距不得超過10公分，且不得設置橫條。

（4）欄杆如為裝飾圖案者，其圖案開孔直徑不得超過10公分。
（未於幼兒園二樓或三樓之露臺設置室外活動空間者，本項始得勾選免檢核。）

□ □ □ □

第7條 【大項4】 設有幼兒園專用盥洗室（含廁所）。
（幼兒園盥洗室及廁所與學校或其他空間共用者，本項應勾選可改善或難改善，且仍需檢核下列第4-1～4-8項）

□ □ □

第13條 【4-1】 設置清潔用具之清洗及儲藏空間。 □ □ □

【4-2】 3歲以上至入國民小學前幼兒之大便器以坐式為原則；採蹲式者，應在其前方或側邊設置扶手。 □ □ □

【4-3】 大便器旁應設置衛生紙架。 □ □ □

【4-4】 小便器不得採用無封水、無防臭之溝槽式小便設施。 □ □ □

【4-5】 洗手臺前應設置鏡子。 □ □ □

【4-6】
盥洗室（含廁所）內，設置淋浴設備，並有冷水及溫水蓮蓬頭及幼兒扶手，

並在兼顧幼兒隱私及安全下，裝設隔間。
□ □ □

【4-7】

衛生設備之數量不得少於下列規定：

（1）大便器：男生每15人1個、女生每10人1個。

（2）男生小便器：男生每15人1個。

（3）水龍頭：每10人1個。
（衛生設備之數量應依幼兒園及其分班基本設施設備標準第24條規定計算。）

□ □ □

【4-8】
水龍頭採分散設置者，至少有2/3以上設置於盥洗室（含廁所）內。
（盥洗室內之水龍頭不包含設置於走廊之水龍頭。）

□ □ □

第11條

第24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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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7條 【大項5】

設有健康中心。
（設置於國民小學校內之幼兒園，與國民小學共用者，本項得勾選已符合。）

（本項與其他空間共用者，本項應勾選可改善或難改善，並就實際使用空間檢核下列第5-1～5-3項。）

（幼兒園完全未設置健康中心者，本項應勾選可改善或難改善，下列第5-1～5-3項始得勾選免檢核。）

□ □ □

第14條 【5-1】
健康中心為獨立設置或有區隔出獨立空間，且通風及採光良好。
（招收幼兒人數未達201人之幼兒園或分班，得設置於辦公室內，但應區隔出獨立空間。）

□ □ □ □

【5-2】

健康中心的床位符合下列規定：

（1）幼兒園招收人數在100人以下者，至少設置1張床位。

（2）幼兒園招收人數在101人以上者，至少設置2張獨立床位。
（與國小共用健康中心者，應額外設置足額床位。）

□ □ □ □

【5-3】 存放醫療設施設備、用品及藥品之櫥櫃，其高度或開啟方式應避免幼兒拿取。 □ □ □ □

第7條 【大項6】

設有幼兒園專用辦公室或教保準備室。
（設置於國民小學校內之幼兒園，與國民小學共用者，本項得勾選已符合。）

（本項與其他空間共用者，本項應勾選可改善或難改善，並就實際使用空間檢核下列第6-1、6-2項。）

（幼兒園完全未設置辦公室或教保準備室者，本項應勾選可改善或難改善，下列第6-1、6-2項始得勾選免檢核。）

□ □ □

【6-1】 留設可供教保服務人員與家長或幼兒單獨晤談之空間。 □ □ □ □

【6-2】 滿足教保服務人員準備教學、製作教材教具及交流研討之使用。 □ □ □ □

第7條 【大項7】

設有幼兒園專用廚房。
（設置於國民小學、國民中學以上學校內之幼兒園，與學校共用者，本項得勾選已符合。）

（本項與其他空間共用者，本項應勾選可改善或難改善，並就實際使用空間檢核下列第7-1～7-6項。）

（幼兒園完全未設置廚房者，本項應勾選可改善或難改善，下列第7-1～7-6項始得勾選免檢核。）

□ □ □

【7-1】 設置食物存放架或棧板，作為臨時擺放進貨食物用，避免食物堆放地上。 □ □ □ □

【7-2】 爐灶上裝設排除油煙設備。（未設置爐灶者，本項得勾選免檢核。） □ □ □ □

【7-3】 設置具洗滌、沖洗、殺菌功能之餐具清洗設施。 □ □ □ □

【7-4】 製備之餐飲，應有防塵、防蟲等貯放食品之衛生設備。 □ □ □ □

【7-5】 餐具洗滌及殘餘物回收作業，採用有蓋分類垃圾桶及廚餘桶。 □ □ □ □

【7-6】 廚房排水、通風良好且地板防滑。（地板防滑部分應依現場實際觀察情形認定。） □ □ □ □

第17條 【8-1】 走廊之地板面有高低差時，設置斜坡道，且不得設置臺階。 □ □ □ □

【9-1】
樓梯裝設雙邊雙層扶手，一般扶手高度距梯級鼻端75公分以上，

供幼兒使用之扶手高度距梯級鼻端在52公分至68公分範圍內。（幼兒園空間內有設置樓梯者，本項皆應進行檢核。）
□ □ □ □

【9-2】 扶手直徑在3～4公分範圍內。（幼兒園空間內有設置樓梯者，本項皆應進行檢核。） □ □ □ □

【9-3】 樓梯踏面使用防滑材料。（踏面防滑部分應依現場實際觀察情形認定。） □ □ □ □

※本檢核表僅為協助各幼兒園瞭解園內設施設備概況，不具評鑑及考核性質。

※其他補充說明：

幼兒園人員（簽名）： 縣市訪查人員（簽名）：

第27條

第18條

第25條

第15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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